
公司许以高管高薪，
职场新人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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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欠薪担保终身有效
保证期间为何不超半年？
编辑同志：

2024年10月初， 我离
职时公司向我出具一张欠
薪条。 当时， 该公司股东
陈某承诺对此承担一般保
证责任， 即公司期满未付
欠薪则由其支付， 此担保
终身有效。

请问： 在公司丧失支
付欠薪能力， 还款期限届
满已超过9个月的情况下，
我能否要求陈某承担保证
责任？

读者： 李芸芸 （化名）

李芸芸读者：
你不能要求陈某承担

保证责任。
《民法典》 第六百八

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
不能履行债务时 ， 由保
证 人承担保证 责 任 的 ，
为一般保证 。 一般保证
的 保 证 人在主合同纠纷
未经审判或者仲裁， 并就
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有权
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
任，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 （一） 债务人下
落不明 ， 且无财产可供
执 行 ； （二 ） 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
件； （三） 债权人有证据
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
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
行债务能力； （四） 保证
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
的权利。”

与之对应， 在通常情
况下， 如果公司丧失支付
欠薪能力 ， 你的确有权
要 求陈某担责 。 但值得
注意的是， 《民法典》 第
六百九十二条、 第六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还分别规
定：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
间， 不发生中止、 中断和
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
以约定保证期间， 但是约
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
务 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
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
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
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
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
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
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 ”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
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
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
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 ”
即保证期限具有不可变
性， 不仅不发生中止、 中
断和延长， 而且必须符合
规定。

本案中， 所谓的 “此
担保终身有效” 并非是一
个确定的担保期限， 其属
于约定不明 ， 这就意味
着 如果你未能在公司支
付欠薪期限届满之日起六
个月内通过申请仲裁或提
起诉讼向陈某主张担保权
利， 陈某可以不再承担保
证责任。

颜梅生 法官

读者赖芸芸 （化名） 在咨询
时说， 一个月前， 她的丈夫驾驶
自家车上班， 到达公司指定的停
车场后， 未来得及下车便突发疾
病死亡。

她想知道 ： 在这种情况下 ，
其丈夫能否视同为工伤？

法律分析
根据赖芸芸的讲述可知， 其

丈夫因病去世不能视同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

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 由此来看 ， “视同工
伤” 并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
致的伤害， 而是基于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公平正义的原则对职工
的一种倾斜性保护。 因职工突发
疾病应当与其付出的劳动存在一
定程度的关联， 故必须同时具备
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
三个条件。

此外，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五条规定中的 “视同工伤” 强
调的是 “工作岗位 ”， 而该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的 “应当认定为
工 伤 ” 强调的是 “工作场所 ”，
这意味着就工伤认定而言 “工作
岗位” 与 “工作场所” 是有区别
的， 前者包含职工所 从 事 的 本
职 工 作 内 容 和 与该工作密切相
关的工作区域， 后者通常指的是
职工日常工作的地 点 。 在 多 个
工作岗位的情况下 ， 工作场所
还包括职工往来于多个工作场所

之间的必经区域。
与之对应， 赖芸芸的丈夫符

合在工作时间因突发疾病死亡的
情形， 能否 “视同工伤” 取决于
是否符合 “工作岗位 ” 的要件 ，
但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 其丈夫
的死亡地点是在公司指定的停车
场， 这只能说明其丈夫来到了与
公司工作有关的往来性 “工作场
所 ”， 其丈夫没有下车说明其还
没有进入工作区域， 更没有从事
自己的本职工作。

廖春梅 法官

案例1
挂名公司法定代表人被

限高，职场新人要求涤除

汪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
担任经理助理。 不到半年， 人事
经理找他说需要其身份证办理
一下公司业务。 他没有多想， 便
把身份证交给人事经理， 并配合
人事经理签了几份文件 。 不久 ，
他成为公司旗下A教育咨询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为此， 他赶紧
找公司询问详细情况。 公司负责
人表示， A教育咨询公司就是一
家 空 壳 公 司 ， 不 开 展 任 何 业
务 ， 其只是挂个名， 没什么事可
做 。 两年后 ， 因为公司不景气 ，
他离职进入另外一家企业 ， 但
发 现自己不能购买飞机票 。 原
来， 他挂名法定代表人的A教育
咨询公司因拖欠他人货款被法
院强制执行未果， 将他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被采取了限制高消费
措施。

无奈 ， 汪某将公司诉至法
院， 以其仅是A教育咨询公司挂
名法定代表人、 不参与经营管理
且已经离职为由， 要求涤除其系
A教育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
商登记。

法院审理认为， 汪某仅系公
司的一名普通职工， 其受指派担
任A教育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 。
因其已离职两年多， 与A教育咨
询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关联 ，
已经丧失继续担任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的基础。 因公司怠于推选A
教育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
已经给汪某带来现实的法律风
险， 汪某不能通过公司内部救济
程序涤除其系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 法院判令公司协助汪某
办理涤除其A教育咨询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法官说法】

《民法典》 第61条规定， 公
司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从事
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 对外代表
公司从事民事活动， 法律后果由
公司承担。 一般而言， 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应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
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 在
公司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 受
到公司职工的尊重和认可 。 但
是， 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 其
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
若干规定 》 第1条 、 第3条规定 ，
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后， 法院会对
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交通、 旅
游、 度假、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等高消费及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消费的措施。 虽然法定代
表人不会因为公司债务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但会面临限制高
消费的措施， 给其正常生活及子
女教育带来不便。

本案判决结果表明， 如果职
场新人一不小心成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 可以与公司协商变更工商
登记， 并注意保存协商沟通过程
中的证据材料 。 如果协商不成 ，
可以向法院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之
诉， 请求涤除自己作为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并将自己沟
通的记录、 劳动合同等材料作为
证据提交。

案例2
百万债务突然降临，挂

名股东被迫还钱

因A公司拖欠原告B的货款，
双方之间的纠纷经法院审理后
进入执行程序。 由于A公司没有
可 供 执 行 的 财 产 ， 原 告 B将 A
公司包括赵某在内的5位股东诉
至法院 ， 要求赵某等人在未实
缴的注册资本范围内对 原告 B
债权未获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

赵某辩称， 其系公司普通职
工。 大学毕业到公司工作时， 老
板让他当挂名股东。 现在， 债权
人要求他在100多万出资额内对
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
有失公平。

法院审理认为， 在注册资本
认缴制下， 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
益， 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为由， 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

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
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的， 不予支持。 但是， 公司作为
被执行人的案件， 法院穷尽执行
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具备破
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债权人
有权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
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工商登记档案显示
赵某在内的被告均为A公司的股
东， 且均未实缴出资。 原告B就
该债权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但A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 导致
案件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情
形可以认定A公司属于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
已经具备破产原因却未申请破产
的情形。 因此， 法院判令包括赵
某在内的所有股东认缴的出资加
速到期， 且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就
A公司对B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公司
债权人在请求公司承担清偿未果
的情形下， 可以请求未履行或者
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
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如果公司未经依法清算或者依虚
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的， 股东还要对公
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判决结果提示职场新
人不要因为老板或他人的三言两
语就成为公司的挂名股东 ， 否
则， 公司一旦拖欠债务就可能导
致自己身负巨债。 此时， 正确的
方式是与公司协商尽快清除所谓
的股东身份， 或者向法院提起股
东资格确认之诉， 通过法院确认
真实股东身份。

案例3
担任高管需要尽职，失

职失察应当担责

2024年12月 ， A公司股东刘
某发现公司注册资金有50万元被
抽逃， 遂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

人张某 、 监事王某 、 股东袁某 、
股东陶某， 要求他们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

庭审中， 张某辩称自己系新
入职的大学生 ， 不是股东 ， 但3
位股东让他担任法定代表人， 其
推辞不掉只好就任。 对于此次抽
逃出资行为， 其认为是股东抽逃
自己的钱， 与他无关。 王某则称
自己入职时间不长， 且只是挂名
监事， 其所做的一切事情均与公
司事务无关 ， 也不应承担责任 。
袁某、 陶某虽未出庭应诉， 但查
明他们系抽逃出资的股东。

法院认为， 张某在A公司成
立时担任执行董事职务， 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负责公司的经营管
理， 其对被取现50万元的情况应
当是知晓的 。 若其没有授权和
协 助 ， 袁某 、 陶某无法抽逃出
资。 因此， 张某应对袁某、 陶某
返还抽逃出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另外， 王某作为监事， 对注
册资本的到位等公司事务负有监
督责任， 但其对袁某、 陶某抽逃
出资未予阻止， 事后也未主张追
回， 未尽到忠实和勤勉义务。 据
此， 法院亦判决其对袁某、 陶某
返还抽逃出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法官说法】

股东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出
资， 是对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
的侵害。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作为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
理者，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
勉义务， 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公
司资本充实。 《公司法》 第53条
第2款规定 ， 抽逃出资的股东本
人需要承担对公司返还抽逃出
资的责任和对公司的赔偿责任 ，
而负有责任的董事 、 监事 、 高
管 应 与 该 股 东 就对公司的赔偿
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提示职场新人切莫为了
职位枉顾法律风险， 一定要铭记
“量力而为” “权责统一”。 若有
朝一日凭借实力晋升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也应严格履行监管义
务， 有效维护公司资本安全。

翟欣 房山区法院

职工上班到公司后在自己车中猝死，能否视同工伤？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通过梳理高校毕业生就业典型案例， 发现有些公司不仅欢迎刚走出校门的大
学生到其单位就业而且许以高管职务和高薪待遇。 可是， 经过实践之后， 这些涉世未深的职场新人才知道
所谓的挂名法定代表人、 挂名股东等其实是个陷阱， 应当时刻提防。 本文对此作出相应的法律解析。


